吉首大学本科生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申请表
	学院
	
	专业班级
	
	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分
	
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
	申请理由
学生创业成果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替代毕业论文(设计),请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相应栏目后填写“符合该申请条件”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郑重承诺：所提供的全部申请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如因材料不实所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1.申请学生为企业董事长、或法人代表、或总经理、或副总经理(不超过3人)、或财务总监、或市场营销总监，在湖南省进行工商注册登记3个月及以上，且年营收>10万或带动就业>5人。
	

	2.获得政府创业基金、社会投资(单笔10万元以上)或纳入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的创业项目团队核心成员(排名前3)。
	

	3.学生为发明专利/软件著作权的第授权人(除本校教师外)，且签订了转化协议的。
	

	学生所在学院初审
意见
	
教务秘书签字：   
主管院长签字：
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创新创业学院复审意见
	
主管院长签字：   
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
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